
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鲁文旅发〔2023〕7 号（20230326）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山东消费提振年”工作

部署，实施好“文旅提质赋能计划”，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更好

发挥文旅消费带动效应，在落实好既定政策措施基础上，就进一

步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制定以下措施。

一、强化客源引流

1.扩大省外境外客源招徕。省市县三级联动，分级分类组织

“走出去”、“引进来”，加强与重点客源国、客源省的精准对

接和定向合作。制定实施《山东省入境旅游奖励暂行办法》，落

实包机奖、邮轮（游船）奖、接待游客人天总量奖、海外旅游促

销奖、邀请海外人员来鲁考察奖和入境旅游创新奖等奖励政策。

召开“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游渠道商大会，赴京津冀、长三

角及沿黄省份重要客源地开展落地推介。支持 16 市和全域旅游

示范区，至少与一个省外市、县（市、区）建立客源合作关系。

（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

2.加强自驾客源引入。打造“自驾友好省份”，在孔子出生

地曲阜设立“中国自驾零公里处”，实施重点客源省自驾伙伴计

划。支持景区景点、行业协会与加油站等交通服务商建立合作关

系，向自驾游客发放电子加油券。在高速服务区、景区等设立旅

游大客车、自驾车简易维修服务点。推进重点景区周边机关、事



业单位等停车场错时免费开放。（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交通运输厅）

3.促进省内客源流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单位与职工

结合工作安排和个人需要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错峰休假。

各市至少推出 10 个具有文化底蕴、教育意义的景区景点和文旅

场所，支持开展工会、研学、主题党日和党性教育活动。（责任

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总工会）

二、统筹文旅活动

4.强化活动拉动效应。系统梳理全省各级、各类节庆、会展、

论坛活动，建立发布机制，分类推出活动详情、举办地图和时间

明细表。以“黄河大集”统揽全省沿海祭海节、各地大集庙会及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特色活动，形成一年

四季持续不断、高潮迭起的活动氛围。提升中国（曲阜）国际孔

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青

岛国际啤酒节等影响力。支持各市重点培育 1-2 个特色活动品牌，

策划搞好“中国节日”活动，积极承办全国主会场活动。鼓励市

场化、社会化举办乡村旅游节、生态旅游节、国际旅游周。每年

组织开展活动绩效评估，发布全省“十大节庆活动”、“十大民

俗活动”榜单。（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

5.推出一批“网红打卡地”。结合各地景区资源、人文景观、

特色街区、酒店民宿等，打造一批个性化、高品质打卡地。分别

推出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游、工



业旅游、考古旅游等全省“十大网红打卡地”，市、县（市、区）

同步推出区域最新打卡地。支持开展“畅游齐鲁打卡有奖”、“打

卡达人、旅游推荐官（代言人）选拔”等活动。（责任单位：省

文化和旅游厅）

三、激发夜游潜力

6.打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市、区）

加快文化休闲街区、艺术街区、特色书店、剧场群、文化娱乐场

所群等建设，打造夜经济地标商圈，形成若干具有“时尚风”、

“烟火气”、“点亮星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围绕夜食、

夜游、夜宿、夜购、夜娱、夜秀，打造“一区一品”特色文旅消

费项目。2023 年推出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不少于 20 家。（责

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

7.优化夜间文旅消费环境。鼓励有条件的景区景点在保证安

全、避免扰民前提下，开展夜间游览服务。优化文旅场所夜间餐

饮、购物、演艺等服务，建设城市文化艺术综合体，允许在夜间

特定时段设置外摆位。发放夜间文旅消费专用消费券。适度延长

重点景区、文化街区、商业街等周边公共交通运营时间，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减收或免收夜间特定时段停车费。举办“秀出新夜态”

短视频大赛，指导有关机构发布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地图、专题

榜单和消费指引。鼓励各级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化

馆结合当地实际，2023 年二三季度夜间延时免费开放。（责任



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四、创新宣传推广

8.加强“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宣传。深化“好客山东·好

品山东”在中央及省主流媒体、新媒体的融合推介，将优质文化

和旅游资源、产品纳入一体化宣推，推出“春夏秋冬游齐鲁”系

列宣传版本，加强对山东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推介。（责任单位：

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

9.用好新媒体传播平台。有效整合官方资源和市场渠道开展

节假日集中宣传。引育百名网红主播，在新媒体平台集中推出一

批到山东赏花、观海、踏青、登山等宣介活动。实施“好客山东·好

品山东”文旅创作者培训计划。开展“沿着黄河遇见海”、“行

走大运河”、“驾游东方海岸”、“跟着考古去研学”新媒体推

广活动。（责任单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

厅）

10.强化航空、高铁旅游宣传。策划开展“乘坐山东航空 体

验好客山东”机上文旅推介。探索开行冠名列车，举办“行走百

年胶济 高铁环游齐鲁”宣传推介活动。在航空、高铁客舱，通

过悬窗、视频广告等推介山东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责任单位：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省交通运输厅）

11.创新海外宣传营销。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等开设“好客

山东·好品山东”专栏号。济南、青岛、潍坊等“东亚文化之都”



城市联合策划举办“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邀约行动。（责任单

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外办）

五、改进地接服务

12.加大旅行社支持力度。2023 年继续执行旅游质量保证金

暂退政策，符合条件的旅行社，可申请将暂退比例提高至 100%。

暂退或缓交保证金补足期限顺延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对 2022

年 4 月 1 日（含当日）以后取得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可申请

暂缓缴纳保证金。全省认定 30 家“山东优秀地接旅行社”。鼓

励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举行公务活动和群团活动时，

委托旅行社等文旅企业代理安排交通、住宿、餐饮、会务等事项。

（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总工会）

13.强化线上线下对接服务。加强与知名旅游 OTA 平台战略

合作，依据平台上线省内旅行社数量、组织入鲁旅游人次等数据，

认定“山东省十佳 OTA 战略合作伙伴”。支持本地旅行社借助

OTA 平台，针对不同市场及客群研发优质产品。（责任单位：省

文化和旅游厅）

六、开发必购商品

14.推出山东旅游必购商品大礼包。整合“山东手造”、“山

东有礼”、“老字号”等特色产品，组合开发多款旅游商品必购

大礼包。鼓励各市开发 3-5 款大礼包产品，发布山东旅游必购商

品名录。（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

康委）



15.发布“‘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游商品 TOP10”名单。

举办首届山东省文创设计大赛暨第 21 届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

计大赛，推出“十种推荐品尝的旅游食品”、“十种推荐品尝的

旅游饮品”、“十种推荐购买的特色农副产品”、“十种推荐购

买的旅游科技产品”、“十种推荐购买的露营装备和体育旅游用

品”、“十种推荐购买的美妆护肤产品”、“十种推荐购买的旅

游生活产品”、“十种推荐购买的旅游文创产品”、“十佳‘好

客山东·好品山东’联名款产品”、“十种推荐体验的旅游商品

设计”等。期间，举办各类节庆活动、主题活动、集市活动，集

中进行产品营销推广。（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16.完善线上线下联动的旅游购物销售体系。利用电商平台

开展“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游商品营销推广活动。做好线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文化旅游品牌店 SI 形象授权使用。2023

年各设区的市至少完成 1 家“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游购物旗

舰店开业运营，在重点景区、星级酒店、火车站、高速服务区、

机场、大型商超、城市综合体等，推出沉浸式“好客山东·好品

山东”旅游购物体验专区。（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七、提升食宿质量

17.挖掘推广山东美食。实施百道经典鲁菜、百条美食街、

百道网红小吃、百位鲁菜名厨等“四个一百”工程，打造“山东

美食节”响亮名片。推动山东鲁菜分菜系标准制定，支持建设一



批地方特色菜品牌店，丰富完善鲁菜家族谱系。选拔培养一批鲁

菜技艺传承人，设立 100 家“鲁菜技艺工作室”，推动鲁菜传承

创新。（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18.提升旅游住宿品质。严格组织星级评定和质量复核，加

强星级旅游民宿动态监管。制定“好客山东管家服务”标准，推

出“好客山东管家服务饭店”。完善旅游饭店、星级旅游民宿社

会化监督机制，聘请 150 名社会监督员开展常态化暗查暗访。（责

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19.加大旅游住宿业支持力度。探索推出更有吸引力的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建设高星级旅游饭店，2023 年每

市至少启动 1 家五星级饭店招引新建项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旅游饭店、旅游民宿，减半征收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两费”，符合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

难减免情形的，可依规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困难减免税。（责任

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税务局）

八、丰富产品业态

20.大力发展旅游演艺。遴选一批知名度高、活动丰富、旅

游特质突出的文艺场馆纳入旅游线路，推出一批“小而精、小而

优、小而特”的景区剧场项目。支持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至少打造 1 台常态化、特色化演艺项目。组织旅游景区、



度假区、民宿集聚区与文艺院团开展结对共建，合作打造原创旅

游演艺精品剧目。（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21.推动文旅跨界融合。深化“康养+文旅”，2023 年推出

15 家省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开展“文旅康养强县”评价激励

工作，2023 年推出 10 个文旅康养强县。深化“教育+文旅”，

支持省内中小学校开展研学旅行等社会实践活动，2023 年各级

文博场馆、3A 级以上旅游景区新入选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不

少于 20 家。深化“工业+文旅”，充分利用工业遗存、老旧厂房、

工业博物馆、现代化工厂、特色园区等发展工业旅游。深化“体

育+文旅”，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活动，2023 年推出 10 家以上

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深化“生态+文旅”，举办 2023 山东生

态旅游体验季，推出一批“黄河自然课堂”生态研学旅游产品。

深化“会展+文旅”，办好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第二届

济南国际双年展、齐鲁文物精品展等系列展览。（责任单位：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

22.实施海洋旅游提升计划。加快山东最美海岛建设，支持

创建长岛国家公园，打造刘公岛、鸡鸣岛、崆峒岛等一批深度游

精品，抓好“跳岛游”产品开发，打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休闲海岛品牌。培育滨海休闲度假酒店集群，发展邮轮游艇、垂

钓体验、研学旅游、帆船体验等特色项目，推动海洋主题文创产

品开发。拓展海洋牧场旅游功能，打造“海上度假村”。实施“驾



游东方海岸”工程，串联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市沿海公路，

发布自驾游线路图，构建产品体系，打造最美滨海风景廊道。（责

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体育局）

23.提升乡村旅游发展品质。推动乡村旅游由点及面聚合发

展，2023 年重点培育 10 个旅游民宿集聚区，30 个精品文旅名镇

和 5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休闲农业、

观光农业、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探索“村集体+运营公司”

模式，2023 年选树 10 家乡村旅游创新企业。鼓励村民利用自有

房屋、院落或者其他场所依法从事旅游经营，在规划指导、资金

扶持、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农业农村厅）

24.打造数字文旅消费新场景。依托全省“居民码”推出“好

客山东一码通”，实现文旅场所“一码通订、一码通验、一码通

行”。培育开发一批动漫、云展览、云娱乐、数字艺术、沉浸式

体验、线上演播等数字文旅新业态。强化“山东省文旅虚拟现实

科技融合发展中心”引领，建设“泰山日出”“黄河入海”、微

山湖文旅岛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制定实施“文旅元宇宙项目催生

计划”，2023 年推出一批数字化新场景。（责任单位：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大数据局）

九、提升“好客”服务



25.擦亮“好客”服务品牌。选树“十家优质文旅服务单位”、

“百个优质文旅服务班组”。紧跟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发布，积极

开展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推出

1000 名“文明旅游、好客服务”明星，推动各地打造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一市一品牌”。上线省级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监管平

台，实现市场主体分级分类管理。开展市场“体检式”暗访、社

会化监督和游客满意度调查,构建部门、行业、企业、社会“四

位一体”的好客服务质量监管体系。（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市场监管局）

26.开展“文旅消费执法护航”专项行动。联动“12345”政

务服务热线，推行“调解+仲裁”投诉处置机制。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强化网络检查频次，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加强剧本杀、艺

术品拍卖预展等新业态执法监管。（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市场监管局）

十、强化发展保障

27.强化用地保障。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将文化和旅游

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合理保障用地空间。坚持“项目跟

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实行分级分类保障，对纳入

省重大项目的文化和旅游项目，由省级优先保障用地指标。指导

各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等方式有效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用于乡村旅游项目。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28.强化财政金融保障。指导市县积极谋划储备文化旅游领

域专项债券项目，支持更多项目纳入国家专项债券项目库，通过

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项目建设。继续开展

“百亿惠千企”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行动，2023

年新增贷款 100 亿元以上，惠及市场主体 1000 户以上。（责任

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东银保监局）

29.强化基础设施保障。推进“快进慢游”交通体系建设，

加强交通干线与重要旅游景区衔接。重点推动乡村旅游公路建设，

合理设置错车带、临停区、观景平台等区域。推动旅游信息中心、

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及旅游景区、度假

区内部引导标识系统等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巩固提升旅游

“厕所革命”成果，2023 年全省打造一批示范性旅游厕所。引

入市场化机制，盘活停车场等服务设施。（责任单位：省交通运

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

30.强化人才保障。开展千名人才培育工程，重点培养景区

经营管理精英人才、乡村文化旅游能人和酒店、旅行社、民宿领

军人才。组织乡村旅游带头人赴境外开展精准交流活动。开展“千

企结对”行动，推动山东旅游企业走出去，与省外知名企业建立

合作联系。2023 年引育 5 名左右文旅产业经营管理领域高层次

复合型人才、20 名左右优秀经营人才、30 名左右青年骨干管理



人才、300 名左右专业技能人才。（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委宣传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1.强化组织保障。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带薪休假制度。开展

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项目观摩，选树发布齐鲁文旅名县、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年度人物及企业。组织第六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评选。

开展文旅项目建设、乡村旅游供地政策实施、星级酒店招引等重

点任务专项督查，对促进文旅消费成效好的市、县(市、区)、单

位予以优先支持。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机制，加强资源整合、

工作对接，共同抓好政策措施落实。（责任单位：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山东

广播电视台）


